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8-019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内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有关媒体报道情况及说明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林美”)近日关注到有关媒体

刊登了《大火之后，寻找格林美拆解补贴金额明细》的相关报道（以下简称“报

道”），为避免投资者对市场传闻形成误读，经公司各方认真核实，现对媒体报

道涉及的内容予以说明如下： 

1、关于荆门园区发生火灾的情况说明 

2018年3月11日18:40，荆门市绿源废渣废泥环保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

门绿源”）洗渣车间因外施工单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善发生起火事件。荆门绿源为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的控股子公司，荆门

格林美持有其70%股份。该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经估算预计损失不超过100万元，

暂未受到相关行政处罚，也未对荆门格林美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关于公司2015年、2016年当期采购金额的说明 

2015年及 2016年年报披露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采购总

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系两者定义包含的范围不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中包含了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增值税进项税额、生产过程中计入产品

成本的其他付现费用等，而公司年报披露的采购总金额仅包含原材料的采购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关于现金流量项目指定的相

关规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包括购买材料、商品、劳务支

付的货款及增值税进项税额，这里面就包含支付的原材料采购成本、进项税、进

口关税、水电费、包装物等现金支出，而公司年报披露中的采购供应商前五名及

采购总金额仅指原材料采购成本，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计入产品成本中的税款、



水电费及其他耗用等。 

2015年开始，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销售和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供应商采购总金额的差异也逐步上升，属于正

常差异。 

公司的现金流量表采取逐笔指定的方式编制，在实际付款时，按规定逐笔将

支付原材料成本、相关税款、水电费及其他生产相关的耗用指定为“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且年报披露的现金流量表也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

认。 

由于报道中使用的“采购额=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税+应付款增

量-预付款增量”这个公式对公司实际经营中许多相关因素未充分考虑，因此，

公司依据相关会计法规中规定的现金流量表编制的间接法，对年报中“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进行验证，具体公式如下：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营业成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预付款项期末余额－预付款项期初余额）＋（存货期末余额－存货

期初余额）＋（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应付票据期末余额）＋（应付账款期初余额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当期列入生

产成本、制造费用的折旧费和固定资产修理费”，具体详见表 1所示： 

表 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计算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成本 6,605,015,108.16 4,240,883,766.5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90,212,804.48 518,271,370.74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预付款项期初余额 82,371,386.97 364,082,319.92 

存货期末余额－存货期初余额 715,126,665.47 474,748,116.31 

应付票据期初余额－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64,319,997.91 -211,224,044.32 

应付账款期初余额－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27,893,423.72 99,786,042.57 

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 234,503,967.31 222,454,851.59 

当期列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折旧费和

固定资产修理费 
452,541,028.32 310,707,679.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413,467,547.82 4,953,385,041.12 

备注：公司应付票据中包含部分应付工程设备款，表 1 计算过程中已剔除。 

3、关于 2014 年度公司电子废弃物拆解数量的说明 

公 众 进 入 环 境 保 护 部 固 体 废 物 与 化 学 品 管 理 技 术 中 心 网 站

（http://www.mepscc.cn），依次点击“网上技术审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在线业务”、“公示区”，可查询到公司2012年-2017年期间所有审核数据公示

情况。 

（1）通过对“关于2013年第1、2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技术复核

情况的公示”、“关于2013年第3、4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技术复核情

况的公示”中数据进行统计：2013年公司实际拆解量2,216,242套，申报拆解量

2,105,804套，自查扣减量110,438套（包含荆门格林美自查扣减72套，河南格林

美及武汉城矿2013年12月2日之前的数量不计入补贴拆解数量的110,366套），确

认规范拆解量为2,099,629套。 

2013年12月2日，国家环保部公示了第三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

企业名单，其中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武汉

城矿”）、河南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简称“河南格林美”，现更名为“河

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均在名单内。拆解补贴数量从公示名单之日起计算，

2013年12月2日之前的数量不计入补贴拆解量（河南格林美4,645套，武汉城矿

105,721套，共110,366套）。国家环保部公示格林美集团规范拆解数量与公司自

查规范拆解数量相符。 

表 2  2013 年环保部公示数据统计表 

格林美 种类 

2013 年 1、2 季度 2013 年 3、4 季度 

企业实际

拆解量/套 

企业申报

拆解量/套 

确认规范

拆解量/套 

补贴标

准/元 

补贴金额

/元 

企业实际

拆解量/套 

企业申报

拆解量/套 

确认规范

拆解量/套 

补 贴 标

准/元 

补贴金额

/元 

江西格林

美资源循

环有限公

司 

电视机 234776 234776 229008 85 19465680 608603 608603 608208 85 51697680 

冰箱 2970 2970 2970 80 237600 17018 17018 17006 80 1360480 

洗衣机 46491 46491 46491 35 1627185 105375 105375 105375 35 3688125 

空调    35 0    35 0 

电脑    85 0    85 0 

小计 284237 284237 278469  21330465 730996 730996 730589  56746285 

荆门市格

林美新材

料有限公

司 

电视机 295275 295203 295203 85 25092255 580068 580068 580068 85 49305780 

冰箱 29692 29692 29692 80 2375360 42834 42834 42834 80 3426720 

洗衣机 43111 43111 43111 35 1508885 59186 59186 59186 35 2071510 

空调    35 0    35 0 

电脑    85 0    85 0 

小计 368078 368006 368006  28976500 682088 682088 682088  54804010 

格 林 美

（武汉）

城市矿产

循环产业

园开发有

电视机 8400  0 85 0 113240 34421 34421 85 2925785 

冰箱 40  0 80 0 16713 3961 3961 80 316880 

洗衣机 447  0 35 0 7354 2095 2095 35 73325 

空调    35 0    35 0 



限公司 电脑 4   85 0    85 0 

小计 8891 0 0  0 137307 40477 40477  3315990 

河南格林

美资源循

环有限公

司 

电视机 4045  0 85 0    85 0 

冰箱 600  0 80 0    80 0 

洗衣机   0 35 0    35 0 

空调    35 0    35 0 

电脑    85 0    85 0 

小计 4645 0 0  0 0 0 0  0 

合计 2013 年实际拆解量 2,216,242 套，确认规范拆解量为 2,099,629 套。 

 

（2）通过对“关于2014年第1、2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技术复核

情况的公示”、“关于2014年第3、4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技术复核情

况的公示”中数据进行统计：2014年公司实际拆解量6,789,993套，自查申报2014

年拆解量6,784,296套，向环保部申报拆解量6,791,508套（包括2012-2013年拆

解电脑7,212套），经环保部审核确认规范拆解量为6,762,340套。 

（a）由于2014年前未出台电脑审核标准，所以2012年-2013年电脑拆解量全

部纳入2014年第一、二季度数量进行审核及公示。 

2014年第一、二季度企业申报数据中，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扬州宁达”）含2012-2013年拆解电脑5,669套，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西格林美”）含2012年-2013年拆解电脑1,543套。 

（b）按照国家审核指南要求，处理企业应当建立基金补贴申报的自查内审

制度，在申报补贴前，开展自查工作，扣除不属于基金补贴范围和不符合规范拆

解处理要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数量。 

2014年企业自查扣减不符合规范数量5,697套，申报拆解量为6,784,296套，

则实际拆解量为6,789,993套。与年报公示数据一致。 

对于报道中在环保部官方网站中查询到的数据只公示了部分，目前电子废弃

物的管理主要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2012年-2017年所有审核批次

的数据均可在该网站上查询。 

表 3  2014 年环保部公示数据统计表 

格林美 种类 

2014 年 1、2 季度 2014 年 3、4 季度 

企 业 实 际

拆解量/套 

企业申报

拆解量/套 

确认规范拆

解量/套 

补贴标准

/元 

补贴金额/

元 

企业实际

拆解量/套 

企 业 申 报

拆解量/套 

确认规范

拆解量/套 

补 贴 标

准/元 

补贴金额

/元 



江西格林

美资源循

环有限公

司 

电视机 1050817 1049971 1045318 85 88852030 748351 747937 747785 85 63561725 

冰箱 23314 23295 23279 80 1862320 25493 25493 25493 80 2039440 

洗衣机 177671 177671 177606 35 6216210 209830 209802 209778 35 7342230 

空调 0 0 0 35 0 1838 1827 1827 35 63945 

电脑 20742 22021 20478 85 1740630 59523 59523 59469 85 5054865 

小计 1272544 1272958 1266681  98671190 1045035 1044582 1044352  78062205 

河南格林

美资源循

环有限公

司 

电视机 67542 67542 67370 85 5726450 341916 341364 341112 85 28994520 

冰箱 3803 3803 3803 80 304240 3268 3268 3268 80 261440 

洗衣机 202 202 202 35 7070 19035 19035 19035 35 666225 

空调 0 0 0 35 0 246 246 241 35 8435 

电脑 0 0 0 85 0 10649 10648 10648 85 905080 

小计 71547 71547 71375  6037760 375114 374561 374304  30835700 

荆门市格

林美新材

料有限公

司 

电视机 626041 623660 623660 85 53011100 722704 722288 722288 85 61394480 

冰箱 32742 32742 32742 80 2619360 73138 73138 73138 80 5851040 

洗衣机 63513 63513 63513 35 2222955 52158 52158 52158 35 1825530 

空调 80 80 80 35 2800 597 597 597 35 20895 

电脑 291281 291281 291281 85 24758885 239007 238986 238986 85 20313810 

小计 1013657 1011276 1011276  82615100 1087604 1087167 1087167  89405755 

格 林 美

（武汉）

城市矿产

循环产业

园开发有

限公司 

电视机 410978 410553 410553 85 34897005 488836 488517 488517 85 41523945 

冰箱 27136 27136 27136 80 2170880 33098 33098 33098 80 2647840 

洗衣机 30307 30307 30307 35 1060745 61565 61565 61565 35 2154775 

空调 0 0 0 35 0 961 961 961 35 33635 

电脑 452 452 452 85 38420 50602 50602 50602 85 4301170 

小计 468873 468448 468448  38167050 635062 634743 634743  50661365 

扬州宁达

贵金属有

限公司 

电视机 362185 362185 341492 85 29026820 328011 328011 326619 85 27762615 

冰箱 15941 15941 15794 80 1263520 29745 29745 29745 80 2379600 

洗衣机 4476 4476 4476 35 156660 14017 14017 14017 35 490595 

空调 0 0 0 35 0 3747 3747 3747 35 131145 

电脑 35397 41066 41066 85 3490610 27038 27038 27038 85 2298230 

小计 417999 423668 402828  33937610 402558 402558 401166  33062185 

合计 2014 年实际拆解量 6789993 套，确认规范拆解量为 6762340 套。 

 

4、关于2015年、2016年年报中披露的江西格林美数据和工商资料数据不一

致的说明 



2015年及2016年年报中披露的江西格林美数据和工商资料数据在收入方面

存在出入的原因主要为披露口径的差异，年报披露口径为江西格林美合并报表数

据，江西格林美工商信息披露为江西格林美单体报表数据。 

江西格林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下属公司有丰城格林美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山西洪洋海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创资源再生

有限公司等。公司2015年及2016年年报中江西格林美相关数据披露口径为合并报

表数据，该合并报表包含了江西格林美单体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江西格林美

工商信息披露仅为江西格林美单体报表数据，由于信息披露口径的差异导致江西

格林美收入及净利润等数据存在差异。 

5、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增加额与基金补贴增加额数据差

异的说明 

报道所提出的公司公告拆解补贴金额与其测算金额不一致原因主要是其

2014年拆解量统计不全，未将公司子公司荆门格林美、武汉城矿、扬州宁达2014

年第一、二季度的拆解数据统计在内，因此产生差异。 

公司2013年度经营拆解业务新增基金补贴款2.33亿元，收回1.08亿元，2013

年应收基金补贴款期末余额为2.33亿元，2014年度新增基金补贴款4.997亿元，

收回1.53亿元，收购子公司影响期初数271.4万元，2014年度应收基金补贴款期

末余额为5.82亿元。 

以上数据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回复说明》。 

6、关于参股公司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科亿”）

新增股东“株洲精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现韩红涛和王金钢的情

况说明 

为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业务钴镍钨产业链的发展，2016年8月，公司通过股

权收购参股数控刀具精密制造领域的优势企业欧科亿，并于2016年12月完成增资

扩股，合计持有欧科亿25%股份，成为欧科亿的第二股东。 

2017年1月3日，韩红涛女士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并于2017年1月底

办理了离职手续。 

经核查，王金钢先生不在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名单中，具体详见



公司于2017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格林

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7、关于荆门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电子废弃物拆解数量

下滑的说明 

报道中显示的荆门市环保局披露 2016年-2017年数据（见表 4），经核实，

期间荆门格林美实际申报数据（见表 5），两表的数据统计方式不一致，其中荆

门市环保局公示的 2016年第三、四季度、2017年第三、四季度为企业实际拆解

量按台统计的数据，2016年第二季度、2017年第一、二季度为企业申报拆解量

按台统计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为企业申报拆解量电脑按套（一台主机+一台

显示器，两台为一套）统计的数据。 

表 4  2016年-2017 年荆门市环保局公示数据 

2016 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小计 

公示量 262056 套 742911 台 694156 台 1017208 台 2716331 

2017 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小计 

公示量 269858 台 108933 台 172261 台 208513 台 759565 

 

表 5  2016年-2017 年荆门格林美实际申报数据 

2016 年荆门格林美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实际拆解

量 

电脑未配套/台 309295 742958 694156 1017208 2763617 

电脑配套/套 262087 488267 537674 736699 2024727 

申报拆解

量 

电脑未配套/台 309262 742911 693010 1016059 2761242 

电脑配套/套 262056 488227 536977 735711 2022971 

2017 年荆门格林美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实际拆解

量 

电脑未配套/台 271387 109114 172261 208513 761275 

电脑配套/套 241468 95406 160076 193078 690028 

申报拆解

量 

电脑未配套/台 269858 108933 171593 2077793 758177 

电脑配套/套 239978 95225 159408 192358 686969 

备注：电脑未配套数据为显示器和主机算作两台，电脑配套为显示器和主机算作一套计

数。 

 

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是一个消除污染的利国利民环保业务，但是，当前，国



家下拨电子废弃物拆解补贴周期较长。公司一般按季度进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

解定额补贴的申报，而拆解补贴的发放需经过市、省、国家环保部、财政部等政

府相关部门的审核，历时较长，自2016年起，从公司申报电子废弃物拆解量到财

政部发放电子废弃物拆解补贴需历时24个月以上的时间（2012—2015年期间，财

政部发放电子废弃物拆解补贴的周期一般为6个月到12个月），占用大量的经营

性流动资金。同时，公司向回收站与社会消费渠道采购废旧电器电子的付款周期

一般为1-2个月，在此过程中，公司需长期垫付大量的流动资金用来支付废旧电

器电子采购款项，导致2016年后公司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现金流严重不平衡。因

此，在公司运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从2017年起，公司主动下调了电子废弃物的

拆解规模，将有限的运营资金投入到资金流转更快、市场空间更大的新能源材料

业务板块和产品中，推动了公司经营规模与利润的稳步增长，扭转了公司经营性

现金流的不平衡局面，更大程度保护了投资者权益。 

表 6  基金补贴发放时间统计表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申领的时

间段 

2012 年四

季度 

2013 年一

二季度 

2013 年三

四季度 

2014 年一

二季度 

2014 年三

四季度 

2015 年一

二季度 

拨付时间 2013.10.22 2014.04.29 2014.09.29 2015.06.26 
2015.11.26 

2016.12.20 

2016.12.20

（44.62%） 

平均用时 10 个月 13 个月 12 个月 15 个月 18 个月 超 24 个月 

资料来源：根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实际拨付情况统计整理 

 

同时，从 2017 年起，公司的电子废弃物业务产业链进行了深度优化调整。

在供应链上，建立了多层次的回收渠道，一方面积极提高补贴较高与毛利率较高

的白色家电（电冰箱、洗衣机）的回收处理量，另一方面着手下调毛利率较低的

电视机、电脑的回收处理量，因此，短期内，公司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总量将

维持下降。 

与此同时，公司还在后端积极延伸回收处理产业链来提升电子废弃物拆解业

务的整体效益，形成了“电子废弃物精细化拆解—废五金精细化利用—废塑料精

细化利用—稀贵稀散金属综合利用”产业链，开发了线路板热解与稀贵金属回收、

液晶屏智能化自动分离、废塑料自动化分选与改性加工、荧光灯拆解与稀土提炼

等后端拆解产物的深加工高值化技术，创新性的实现了行业精细化处理电子废弃



物循环利用增值模式，在一定程度对冲了公司下调电子废弃物拆解总量引起的电

子废弃物拆解业务板块的效益下降。 

二、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